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09 年 6 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6 

內 

正 

00 

19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內政部消防署於 106 年 10 月 3 日函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局

確實依該署 95 年 7 月 3 日函頒「大型社會福利機構消防防護計畫

範例」及「中小型社會福利機構消防防護計畫範例」，指導所轄避

難弱者場所，落實執行，除於廚房外，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

源，若有停電情形，應以手電筒等照明器具替代蠟蠋等明火照明

設備，並依消防防護計畫執行用火用電相關火災預防措施。 

內政及族群委員

會 109.06.16第 5

屆第 72 次會議決

議 : 糾正案結案

存查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、委員會管理系統、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業務處 


